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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网力”或“公司”）

财务报表，包括 2021 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1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

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

注，并于 2022 年 4月 28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在审计的过程中，根据《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31 号——首次审计业务涉及的期初余额》的相关规定，我们

需要对期初余额是否含有对本期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错报等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并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在实施此类程序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东方网力可能存在的以

前年度重要差错，东方网力公司已编制后附的《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期会计

差错更正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就此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截止本报告日，基于我们所能获取的审计证据，专项说明如下： 

一、管理层和治理层的责任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

关披露》（2018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东方网力编制了后附的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编

制和对外披露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并确保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合法性是东方

网力管理层与治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的基础上，基于我们首次审计时对本年

度财务报表期初余额实施的审计程序所获取的审计证据，对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发表意

见。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东方网力，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

其他责任。 



  

三、审核意见 

东方网力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所述事项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相符，所

做判断在重大方面是合理的，所做追溯重述调整在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如东方网力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所述，“上述会计差错更正是公司在 2021 年度报

告编制过程中发现的，依据会计准则和目前获取的相关证据予以追溯调整。2021 年度财

务报表期初数是以前期间累计形成的，受公司历史原因、以前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情况

的影响，存在部分很难取得充分证据判断是否为前期会计差错的事项，全面追溯调整比较

复杂，公司在 2021 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对已查明事项依据会计准则予以追溯调整，可能

还存在追溯调整不完整以及追溯调整不够准确的情形”。 

四、其他事项 

东方网力管理层在按照内部报表内部控制相关政策和程序对公司的资产、债权债务等

进行了清查，并及时进行了多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和相关的信息披露。我们首次承接后按

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31 号——首次审计业务涉及的期初余额》的相关要求

对期初余额执行了相应审计程序，受历史原因、管理层变更、核心人员离职及客观条件所

限，我们仍未能获取部分期初余额是否对本年度财务信息产生重大影响的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无法判断应当进行追溯重述期初数的前期差错是否已经完整，也无法判断上述情

况对财务报表期初数和上期比较数据的影响程度。 

五、使用分发限制 

本报告仅供东方网力为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

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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